化学与化工学院2020年春季学期本科专业类招生培养
学生专业分流通知

为进一步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落实“以生为本”办学理念，学院自2019级起实施本科专业类招生培养。按照《华南理工大学本科专业类招生培养改革实施方案》（华南工教〔2018〕32号）、《华南理工大学本科专业类招生培养学生专业分流指导意见》（华南工教〔2018〕42 号）和《化学与化工学院本科专业类招生培养学生专业分流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开展2020年春季学期本科生专业分流工作。

一、分流原则
1.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提前公布分流方案，并做好宣讲引导工作。分流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确保专业分流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平公正性。
2.可持续发展原则。根据各专业的办学条件、社会需求及未来规划，科学合理确定各专业接收学生人数，确保专业以及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3.个性发展原则。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分流工作中引导学生综合考虑自身学业成绩、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等情况，理性选择专业。


二、组织机构
1.专业分流工作小组： 
组  长： 张正国
副组长： 胡建强
组  员： 余皓 邓远富 关国强 叶勇 姚占林 朱明瑶 李丹

2.专业分流监督小组： 
组长： 许国民
副组长： 刘才刚
组员：樊丽 曾慧 阮涛 林雪敏 廖益秋

三、分流对象、专业范围和专业接收计划
分流对象：2019级化工与制药类学生
专业范围和专业接收计划：
化学工程与工艺：不超过110人（含外籍留学生2人）；
应用化学：不超过82人（含内地新疆班学生2人）；
能源化学工程：不超过70人；
制药工程：不超过34人（含外籍留学生1人、内地新疆班学生2人）

四、分流方式及分流原则

化学与化工学院2019级本科生按如下方式和原则进行分流。本学期第14周开始组织2019级本科生报名，专业分流工作小组对学生的申请进行审核，按照学生的志愿顺序和第一学期学生已修必修课程的学习成绩（百分制平均学分绩点排名）进行专业分流，分流专业包括：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能源化学工程、制药工程四个专业。化工与制药类学生报选分流专业具体管理办法如下：
1. 每位学生可以填报4个志愿，第一轮按照第一志愿确定专业，当填报第一志愿人数不超过某专业人数限制时，这些学生直接确定为该专业，该专业人数未达所要求人数的，再根据学生所填第二志愿进行调配，依次类推。
2. 当填报第一志愿人数超过专业人数限制时，则按照学生第一学期已修必修课程的学习成绩（百分制平均学分绩点排名，所有课程均按学生首次考核取得的必修课成绩计算，以教务管理系统统计为准）进行排序，择优录取。
3. [bookmark: _GoBack]以今年实际在读人数266人为基准，各分流专业基准学生人数为：化学工程与工艺101人、应用化学74人、能源化学工程61人、制药工程29人。
4. 各分流专业在基准学生人数的基础上，根据当年学生的报名情况，各分流专业的人数实行±10%~20%浮动。
5. 对于外籍留学生、内地新疆班，按照指标单列、分类排序的原则，由学院按类别根据学生第一学期已修必修课程的百分制平均学分绩点进行排序，根据报考志愿择优录取，确定最终分流专业。
6. 没有在规定时限内填报专业分流申请志愿的学生，视同放弃专业分流选择的权利，将由专业分流工作小组统筹进行专业分流。
五、分流工作安排
1. 2020年5月17日前，学院在学院网站（http://www2.scut.edu.cn/ce/----本科生通知）及班级QQ群发布专业类分流通知。
2. 2020年5月31日前，学院和各专业负责人通过专业介绍、分流方案解读等形式让学生了解各专业的特色以及分流方法，引导学生选择合适的专业。
3. 2020年5月25-31日，学院组织学生在教务管理系统进行专业分流报名（见附件1）。
4. 2020年6月1-7日，由专业分流工作小组对学生的申请进行审核，学院根据分流原则进行分流，学院确认拟分流名单，在学院公示3个工作日（http://www2.scut.edu.cn/ce/----本科生通知），在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学生可向专业分流工作监督小组提出书面申诉。
5. 2020年6月12日，分流名单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学院将分流名单上报教务处备案，同时教务员在教务管理系统完成学生专业确认并提交教务处审核。
6. 2020年6月15日，教务处审核分流名单后，办理学生学籍变更等手续。




化学与化工学院
2020年5月12日






附件1： 

化学与化工学院本科生专业分流新本科教务系统
学生报名操作流程

一、专业分流学生报名（学生操作）
1、登陆路径：新教务系统学生端-信息维护-专业分流确认
2、操作说明：学生在新教务系统中选择自己想选的专业，先选择的专业将作为第一志愿，第二选择的专业为第二志愿，以此类推，按照选择专业的顺序作为志愿先后。
[image: ]

二、专业分流学生报名审核（学院教务员操作）
1、登陆路径：学籍管理-大类分流管理-分流专业审核
2、操作说明：学院对学生报名的专业进行审核，分清楚志愿顺序
注意：要确认好学生报名数据无误后再点击审核，不建议随意点击审核按钮，后发现有问题再撤销审核，容易引发系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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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1.png
S AbRA SR = PRIGTE E)

=B BE =l £ B
mEE s 5 e
#2: 201966174358 eE: T/ 8 & 5 PRRESTE
mEE HEHESTE il wH
SEEURIIE
2 N
S WAAR 5 o B RS AR su AR BEA | EmEE
[ 2 peREsIETR 2018 i
[CD] 2 memEsIEsE 2019 f‘f
[CE ) o seREsTERR 2019 14
[CE) 0 senEsTESRE 2019 i)
* RERARHIR
[CE ) 0 sEnEsTESRE 8 o
AL 0 RECESS: 2019





image2.png
& =2 | CawEz  ASH

P4 | 20192020 v £8 2 v v FR | 23 -

L= - KRIGFR | 23 v v MR 2= -

mek =3 - nEw =3 -

[m] wERE |38 P B P52 k=1 R PR RN p =2 nel BHPE PP KR MERR
O F&sEsRE| 2 2019-2020 2 201930170; g 5 2019 BENF¥S X% HENFS HERFS 20202021 HiE FAME
0O zam@EsRE| 1 2019-2020 2 201930170 ¢ 5 2019 BENF¥S X% HENFS BT 2020201 HiE FAME
O F&sEsRE| 2 2019-2020 2 2019661741 T T 2019 HERRS X% HENFS HERFS 20202021 HiE FAME
[ 2019-2020 2 2019661741 T T 2019 HERRS X% HENFS BoFH 20202021 HiE FAME




